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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XIN HOLDINGS LIMITED
閩 信 集 團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22）

2006年 度 中 期 業 績 公 布

閩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局謹將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2006年6
月30日止上半年度未經審核之綜合業績報告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註釋 2006年 200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2 48,315 35,009

收益總額 2 52,498  34,2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險業務產生的賠償淨額及佣金費用 (17,789)  (17,035)
員工成本 (11,636)  (11,618)
折舊及攤銷 (1,266)  (763)
應收貸款減值 (8,373) －
其他營業開支 (10,641) (8,148)

營業開支總額 (49,705)  (37,56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營業溢利／（虧損） 2,793 (3,310)
融資成本 (4,461)  (795)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45,981 43,0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2,040  (3,336)

除稅前溢利  46,353 35,605
所得稅支出 3 (550) (147)

本期溢利 45,803  35,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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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應佔溢利／（虧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46,950  36,472
少數股東權益 (1,147)  (1,014)

本期溢利 45,803  35,458

港仙 港仙

期內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之每股基本盈利 4 10.22  7.94

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2006年6月30日結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2006年 2005年

6月30日 12月31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7,822 8,838
　投資物業    70,123 68,721
　租賃土地及土地使用權    18,484 18,628
　共同控制實體  651,863 622,898
　聯營公司   60,534  58,345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421,750  359,349
　遞延所得稅資產  522 550

1,231,098  1,137,32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
　應收貸款    48,274  56,647
　土地使用權 －  68,286
　遞延取得成本  13,715  13,445
　應收保費 12,524  12,611
　再保險資產 13,398  10,935
　應收一共同控制實體股息 21,642 －
　其他應收賬款   1,951  3,776
　可收回稅項   41 33
　預付款及按金  1,013  1,374
　持至到期日債券，非上市  6,000 11,001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資產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  2,840    8,707
　現金及銀行結存  331,846  300,376

453,244 487,19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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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負債
　保險合約 88,245 92,633
　保險責任 8,022 5,637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30,838  25,282
　已收按金 14,733  14,450
　短期墊款 －  27,392
　銀行貸款即期部份 23,911 23,897
　應付稅項 61  21
　應付股息 13,783 －

179,593  189,3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流動資產淨值 273,651  297,87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504,749 1,435,20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非流動負債
銀行貸款 79,848  95,810
遞延所得稅負債    681 199

80,529  96,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產淨值 1,424,220  1,339,199

股本 459,429  459,429
其他儲備金 925,495  821,892
保留溢利
擬派末期股息    － 13,783
其他 39,296  29,73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總額 1,424,220  1,324,836

少數股東權益 －  14,363

權益總額 1,424,220  1,339,199

註釋：

1 編制基準及會計政策

本公司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是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
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編制。

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應與2005年年報一併閱讀。

編制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賬目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編制2005年年報所採用的一致，惟本集團
首次採納下列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會計準則、修訂及詮釋（以下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此等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2006年1月1日或以後開始的會計期間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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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 海外業務的淨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 公平值期權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 財務擔保合約
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 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
委員會）－詮釋第4號

採納上述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編制及呈報本期及過往期間之財務報表並沒有任何重大
影響。本集團會計政策改變之影響概括如下：

－ 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海外業務的淨投資」規定構成申報實體之海外業務淨投資中的
貨幣項目所產生的匯兌差額需於初始時於綜合財務報告中確認為權益的獨立組成項目。其
應用時不會考慮貨幣項目的幣種及貨幣項目是否產生自與申報實體或申報實體的任何附屬
公司的某一交易。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修訂）「公平值期權」更改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金融工具之定義，
並限制指定金融工具作為此種類別的能力。

－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號（修訂）「財務擔保合約」規定已作出之財務擔
保（該等實體以往宣稱為保險合約者除外）初步按公平值確認，其後則按下列兩者之較高者
計算：(a)已收取及遞延相關費用之未攤銷結餘；及（b）須於結算日繳付之承擔開支。

－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詮釋第4號「釐定一項安排是否包含租賃」規定實體根據已
訂立安排的內容，評估該項安排是否為或包含租賃。

2 營業額及分部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金融服務、物業發展及投資、收費公路投資、工業儀表生產及投資控股業務。

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毛保費收入、保險經紀佣金收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息收入、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及管理費收入。

本期內入賬的主要類別收入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 2005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營業額
　毛保費收入 25,529 27,754
　保險經紀佣金收入 723 922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股息收入 14,806 －
　銀行存款利息收入 4,491 4,123
　投資物業租金收入 2,706 1,916
　管理費收入 60 294

48,315 35,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未滿期保費變動 2,084 19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再保費分出及再保險人應佔未滿期保費變動 (3,713) (4,37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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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益  －  淨額
　持作買賣的上市股權證券股息收入 57 186
　持至到期日非上市債券利息收入 117 125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列賬的上市股權證券公平值收益 751 －
　投資物業重估公平值收益 1,402 3,059
　出售一附屬公司收益  (a) 1,979       －
　匯兌收益淨額 1,454 12
　其他 52 40

5,812 3,42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益總額 52,498 34,254

(a) 於2006年2月16日，本集團與一獨立第三者訂立協議，出售其於濟南太平洋房地產開發有限
公司的全部51%股權，現金代價為人民幣1,010萬元（相等於約港幣970萬元）。有關出售須待
有關政府和監管機關的批准程序完備後方告完成，有關程序於2006年6月完成。本集團在出
售完成後確認收益港幣198萬元。

本集團就其業務及地區的分部編制分部資料。本集團採用業務分部資料為基本報告形式以
符合本集團內部財務資料的匯報形式。

業務分部

本集團經營以下主要業務分部：

金融服務 － 承保一般保險業務、保險經紀、投資於銀行業務及買賣證券以賺取短
期利潤

物業發展及投資 － 發展及銷售住宅物業、出租投資物業賺取租金，以及投資物業以從物
業長期增值中賺取盈利

收費公路投資 － 投資於中國內地收費公路項目

工業儀表生產 － 投資於數字儀表生產商及分銷商

投資控股及其他 － 投資於其他策略性投資及其他作收入及資本增值的資產

金融服務 物業發展及投資 收費公路投資 工業儀表生產 投資控股及其他 未分配項目 綜合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營業額 29,256 30,687 1,131 368 － － － － 17,928 3,954 － － 48,315 35,009
未滿期保費變動淨額及再保費分出 (1,629 ) (4,177 ) － － － － － － － － － － (1,629 ) (4,177 )
其他收益－淨額 1,779 2,719 2,611 685 － － － － 1,422 18 － － 5,812 3,422

收益總額 29,406 29,229 3,742 1,053 － － － － 19,350 3,972 － － 52,498 34,254

分部業績 (3,050 ) 5,650 1,927 (868 ) － － － － 18,317 2,998 － － 17,194 7,780
總部開支 － － － － － － － － － － (14,401 ) (11,090 ) (14,401 ) (11,0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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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溢利／（虧損） (3,050 ) 5,650 1,927 (868 ) － － － － 18,317 2,998 (14,401 ) (11,090 ) 2,793 (3,310 )
融資成本 － － － － － － － － － － (4,461 ) (795 ) (4,461 ) (795 )
應佔共同控制實體業績 44,092 41,677 － － － － 1,889 1,369 － － － － 45,981 43,046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 － － － 2,082 (3,285 ) － － (42 ) (51 ) － － 2,040 (3,336 )

除稅前溢利 41,042 47,327 1,927 (868 ) 2,082 (3,285 ) 1,889 1,369 18,275 2,947 (18,862 ) (11,885 ) 46,353 35,605
所得稅支出 (550 ) (147 )

本期溢利 45,803 35,458

折舊及攤銷 112 121 550 169 － － － － 301 319 303 154 1,266 763
應收貸款減值 8,373 － － － － － － － － － － － 8,373 －

於2006年6月30日／
2005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239,976 230,739 22,736 92,814 － － － － 687,383 597,560 － － 950,095 921,113
公司資產 － － － － － － － － － － 21,850 22,164 21,850 22,164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622,915 596,050 － － － － 28,948 26,848 － － － － 651,863 622,898
投資聯營公司 － － － － 50,141 48,028 － － 10,393 10,317 － － 60,534 58,345

資產總值 862,891 826,789 22,736 92,814 50,141 48,028 28,948 26,848 697,776 607,877 21,850 22,164 1,684,342 1,624,520

分部負債 101,946 103,592 143 7,220 － － － － 19,753 8,282 － － 121,842 119,094
未分配負債 － － － － － － － － － － 138,280 166,227 138,280 166,227

負債總值 101,946 103,592 143 7,220 － － － － 19,753 8,282 138,280 166,227 260,122 285,321

本期資本開支 239 425 － 28 － － － － 27 2,090 － － 266 2,543

地區分部

香港 中國內地 澳門 綜合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2006年 200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營業額 27,572 28,106 17,337 2,318 3,406 4,585 48,315 35,009
未滿期保費變動淨額及
再保費分出 (485) (3,134) － － (1,144) (1,043) (1,629) (4,177)
其他收益－淨額 1,880 2,735 3,888 672 44 15 5,812 3,422

收益總額 28,967 27,707 21,225 2,990 2,306 3,557 52,498 34,254
營業溢利／（虧損） (7,808) (4,470) 9,501 (198) 1,100 1,358 2,793 (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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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06年6月30日／
2005年12月31日

分部資產 221,956 223,069 687,716 672,854 40,423 25,190 950,095 921,113
公司資產 21,066 21,369 784 795 － － 21,850 22,164
投資共同控制實體 － － 651,863 622,898 － － 651,863 622,898
投資聯營公司 － － 60,534 58,345 － － 60,534 58,345

資產總值 243,022 244,438 1,400,897 1,354,892 40,423 25,190 1,684,342 1,624,520

本期資本開支 202 2,501 2 42 62 － 266 2,543

3 所得稅支出

香港利得稅乃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稅率17.5% （2005年：17.5%）提撥準備。中國內地及澳
門盈利之稅款則按照期內估計應課稅溢利依中國內地及澳門之現行稅率計算。

在簡明綜合損益表支銷之稅項如下：

截至6月30日止6個月
2006年 2005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40 －
中國內地及澳門稅項 － 12

40 12

遞延稅項
暫時差異的產生及轉回 510 135

550 147

4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是根據本公司截至2006年6月30日止6個月普通股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港幣46,950,217
元（2005年：港幣36,471,508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之加權平均數459,428,656（2005年：  459,428,656）
股計算。

本集團期內及過往期間並無已發行具攤薄潛力之普通股，因此本賬目並無呈報每股攤薄盈利的
資料。

中期股息

董事局議決不派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上半年度之中期股息（二零零五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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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業績

回顧期內，集團投資的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首次錄得股息收入港幣1,481萬元
及確認一筆應收貸款之減值虧損港幣837萬元，令本集團的未經審核股東應佔綜合溢利
比二零零五年同期上升28.7%，錄得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股
東應佔綜合溢利港幣4,695萬元，每股盈利10.22仙，去年同期為港幣3,647萬元，每股盈利
7.94仙。

業務回顧

銀行業務

集團持有36.75%權益的主要投資項目廈門國際銀行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的業績保持平穩及良好的勢頭，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要求編制之廈門國際銀行綜合淨
利潤達人民幣12,416萬元，比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的綜合淨利潤人民幣12,082萬元增長2.8%。
回顧期內，廈門國際銀行推出各種組合型產品以及個性化方案，已初步形成了鮮明的經
營特色及業務拓展策略，力求獲取可持續的高回報回饋股東及客戶。

保險業務

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閩信保險有限公司（「閩信保險」），在二零零六年上半年錄得稅後利
潤港幣461萬元，與去年同期的水平相若。

儘管在回顧期內市場上的競爭依然激烈，管理層相信閩信保險的目標業務，如汽車保險
和海外家傭綜合保險，在下半年仍有增長的空間。

物業發展及投資

集團持有51%權益的附屬公司在山東省濟南市的房地產投資項目（「濟南太平洋」）於截至
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稅後虧損人民幣242萬元，而去年同期則錄得稅後
虧損人民幣220萬元。集團於期內獲得股東批准出售濟南太平洋，並已於二零零六年六
月完成交易，錄得出售收益港幣198萬元。

集團持有位於福建省福州市的二層投資物業已全數出租，為集團帶來穩定的租金收入。
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租金收入人民幣121萬元，比去年同期的人
民幣38萬元增長211.2%。

收費公路投資

集團間接持有21%權益的安徽省馬鞍山段收費公路於回顧期內的路費收入上升20.7%，錄
得人民幣2,539萬元，去年同期為人民幣2,103萬元。

集團持有40%權益的聯營公司於期內與其國內附屬公司的合作方簽訂協議，以人民幣7,000
萬元出售其所持有的浙江省奉化段收費公路的所有權益。截至本報告日止，集團已代該
聯營公司收取出售代價人民幣3,000萬元。

高新技術項目

集團所投資的閩信昌暉投資有限公司（「閩信昌暉」）於國內的工業用數字儀表生產業務，
期內保持良好的增長勢頭。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稅後利潤港幣472
萬元，比較二零零五年同期的稅後利潤港幣342萬元上升38.0%。閩信昌暉將透過科技創
新，不斷提高產品檔次，拓展產品系列，力爭行業的龍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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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華能」）的股份已於期內完成股權分置改革。集團所持的1.08
億華能股份（「華能股份」）將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九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自由流通。根據
獨立評估師的評估結果，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華能股份的公允值為港幣42,175萬元，
錄得重估增值港幣6,671萬元。集團於期內錄得股息收入港幣1,481萬元。於二零零六年八
月十六日，華能公布按中國會計準則編制的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業績，
每股收益人民幣0.16元，比去年同期增長23.1%。

財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集團的財務狀況保持在健康的水準。按已發行股本459,428,656股（二零零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59,428,656股）計算，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攤佔每股資產淨值港幣3.10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2.88元）。於二零零六
年六月三十日，流動資產及流動負債分別為港幣45,324萬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48,719萬元）及港幣17,959萬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8,931萬元），流動
比率為2.5倍（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6倍）。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的五年期浮動利率銀行貸款餘額港幣10,400萬元（二零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港幣12,000萬元）以集團一項物業（包括租賃土地部份）作抵押，截
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該物業之賬面淨值為港幣1,420萬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1,440萬元）。除此以外，集團的一間非全資附屬公司濟南太平洋於二零零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有固定利率短期墊款港幣2,739萬元，該短期墊款已於期內於出售濟南
太平洋後不再確認；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資本負債比率（總借貸除以資產淨值）為
7.3%（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1.0%）。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集團之銀行存款為港幣33,185萬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港幣30,038萬元），其中包括存放於中國內地若干銀行之款項人民幣15,206萬元（等值
港幣14,777萬元）（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幣14,102萬元，等值港幣13,550萬元）。

集團的資產、負債及收支項目主要以港幣、人民幣及美元為計算單位。自二零零五年人
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後，人民幣對多種主要貨幣（包括美元及港元）的匯率穩步上升。
由於集團持有人民幣淨貨幣，致使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賬面
匯兌收益約港幣145萬元。除此以外，集團預期不會面對重大的外匯匯率波動風險。

或然負債

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持有的濟南太平洋為若干於中國內地購買其物業之
買家取得按揭貸款而出具擔保人民幣79萬元（等值港幣76萬元）；有關擔保將在有關銀行
取得該物業之法定所有權後獲得解除。該等擔保已於期內於出售濟南太平洋後不再確認。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共有53名僱員。僱員的薪酬以個別僱員的表現及資歷
釐定。本集團亦為僱員提供其他福利，包括退休及醫療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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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展望

展望下半年，雖然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不斷的推陳出新，但經濟基本因素依然良好，中
國全年經濟增長相信將維持雙位數字增長，加上金融業即將於年底全面開放，在這些有
利因素帶動下，董事會對集團的業務發展前景充滿信心，相信將為股東締造佳績。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期內並無贖回任何本身之股份。另本公司或各附屬公司於期內亦無購入或出售
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已經與管理層審閱本集團所採用的會計原則及方法，並討論有關內部
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包括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賬
目。

公司管治

董事認為，除以下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已遵守
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1. 非執行董事並無特定之任期，惟須按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在本公司之股東週年大
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

2. 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並無規定董事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然而，本公司在二零零六年六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上，已通過一項特別決
議案修訂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使每名董事（包括以特定任期的委任或本公司的主
席或董事總經理）均須最少每三年輪值告退一次。

遵守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自行制定關於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其條款不低於標準守則
所載的規定。經向本公司所有董事進行具體查詢後，各董事均確認其已遵守及並無違反
標準守則所規定的標準及本公司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準則。

承董事局命
主席
丁仕達

香港，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布刊發之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丁仕達先生（主席）、陳桂宗先生（副主席）、朱
學倫先生及翁建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會錦先生及陳樂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啟
明先生、史習陶先生及蘇合成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